附件3

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学成果奖项目推荐汇总表
	序 号
（排序不分先后）
	推荐成果名称
	项目类型（一般/青年）
	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
(限15人，成员用“、”隔开）
	成果主要
完成单位
	学科/专业类别
	实践检验期（年）
	是否为现任校领导牵头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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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所在部门：            座机：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邮箱：   

填表说明：
1.实践检验期应从正式实施（包括试行）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，单位为年。
2.基础教育层次省级教学成果所属类别如下：
1—学前教育；2—小学教育；3—初中教育；4—普通高中教育；5—特殊教育；6—其他，如成果内容涉及上述两个及以上阶段或领域，或涉及基础教育与其他教育的衔接等，归入“其他”类。
3.职业教育层次省级教学成果所属专业类别如下：
	序号
	专业类别名称
	序号
	专业类别名称
	序号
	专业类别名称

	1
	财经商贸大类
	8
	文化艺术大类
	15
	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

	2
	电子信息大类
	9
	公安与司法大类
	16
	水利大类

	3
	教育与体育大类
	10
	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
	17
	轻工纺织大类

	4
	装备制造大类
	11
	农林牧渔大类
	18
	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

	5
	医药卫生大类
	12
	旅游大类
	19
	生物与化工大类

	6
	土木建筑大类
	13
	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
	20
	其他

	7
	交通运输大类
	14
	新闻传播大类
	
	


4.本科层次省级教学成果奖所属学科分类如下：
	序号
	学科分类名称
	序号
	学科分类名称
	序号
	学科分类名称

	1
	哲学
	6
	历史学
	11
	军事学

	2
	经济学
	7
	理学
	12
	管理学

	3
	法学
	8
	工学
	13
	艺术学

	4
	教育学
	9
	农学
	14四西藏
	思政专项

	5
	文学
	10
	医学
	
	



